
广 东 省 钓 鱼 协 会

关于举办2011年广东省

休闲垂钓大赛的通知

各市钓鱼协会、各钓鱼俱乐部：

为推动我省钓鱼运动的发展，丰富广大群众的文体生活内容。经研究，决定于10月29日在佛山市高明区举办2011年广东省休闲垂钓大赛，现将竞赛规程下发，请按要求积极组队参赛。

附件：1、2010年广东省休闲垂钓大赛竞赛规程

      2、2010年广东省休闲垂钓大赛竞赛规则

      3、赛区交通线路指示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抄送：佛山市体育局、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佛山市高明区塘伙生态乐园
附件1：

2011年广东省休闲垂钓大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钓鱼协会、中共高明区委宣传部

二、承办单位：高明区文体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高明区塘伙生态乐园

四、支持单位：南北钓具公司

五、比赛日期和地点

比赛日期：2011年10月29日

比赛地点：高明区塘伙生态乐园

六、参赛人员

广东省各地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广东省钓协分会或钓鱼俱乐部已注册的团体会员,名额由省钓鱼协会协调安排 (不对个人会员报名)。

七、比赛项目

手竿钓单尾重，手竿钓混合鱼重量赛(混合鱼)

八、竞赛办法

1、比赛历时1天,进行二场比赛，每场120分钟。

2、比赛在10个赛区进行,在本赛区换位,第二场比赛重新抽签换位,换位时听从指挥统一换位。

3、每个赛区为一个计分区,采用倒计分制,成绩越好分数越少,如:每组成绩第1、2名分别获得成绩1、2分,依次类推。

4、总重量以钓手所钓全部鱼种的总重量为成绩依据；单尾重以场内最重的有效鱼计算成绩。

5、在每个比赛项目中,每个运动员的各场成绩分相加为该运动员的该比赛项目总成绩分；总成绩分少者领先,排定个人名次；如总成绩分相同时,第一副本为单场分,第二副本为总尾数或总重量;如完全相同以抽签方式决定名次。

6、每个积分区两场比赛决出积分排名前4名运动员出线,10个赛区40名运动员采用倒计分排列1-40名获得奖励。

九、奖项设置  
	奖项
	名次
	奖金（元）
	备注

	总重量奖
	第1名
	10000
	

	
	第2名
	3000
	

	
	第3名
	2000
	

	
	第4名至第10名
	500
	

	
	第11名至第16名
	300
	

	
	第17名至第40名
	奖品
	

	单尾重奖
	第一名
	3000   
	

	
	第二名
	2000
	

	
	第三名
	1000
	


十、报名、报到

1、报名

报名地点：广东省钓鱼协会

电    话：13822219835            

联 系 人：朱伟民

报名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5日
报名费：本次比赛报名费为100元/人，报名同时交纳报名费。

人  数:230人止

2、报到

各参赛运动员于2011年10月29日上午8点钟前到高明区塘伙生态乐园报到，联系人：梁海金，电话：13690708555。
十一、其它

1、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分区裁判长、记分裁判，由省钓鱼协会选派。其他辅助裁判人员或工作人员由佛山市高明区文体旅游局安排。
2、大会提供竞赛当日午餐及饮用水。

3、已交纳参赛款为最终参赛资格确认。

十二、免责声明

凡报名参加本次活动者，均视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鉴于户外竞技钓鱼活动存在不可控性的意外风险，赛事组织方不对非活动组织原因所致的个人意外事故负责任；参与者必须自行评估本次活动存在的个人意外事故的客观因素，风险自负。敬请所有参赛运动员请提前自行办理个人意外事故保险事宜。

十三、本规程由广东省钓鱼协会和佛山市高明区文体旅游局解释。

附件2：

2011年广东省休闲垂钓大赛竞赛规则
一、比赛场地于赛前 三天一律封闭。在封闭期内若发现运动员在赛池内试钓，则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裁判委员会若收到三名以上的运动员提供确凿证据关于xx运动员在比赛池内试钓的投诉，经调查属实后，则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

二、运动员按报名次序号抽签确定比赛项目顺序。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到达赛场后，凭参赛证按参赛项目顺序抽签确定钓位。运动员在裁判员引导下分区按顺序排队入场，对号入位。

三、参赛运动员不得擅自更换钓位，比赛中运动员不得互通信息，比赛中如需要离开钓位，须经分区裁判长批准。

四、参赛钓具一律按规定自备，可携带符合规定的备用竿一支。准许交替使用钓具，但不得两支以上钓具同时下水垂钓。不得使用有毒饲料，及其它有害鱼类生存的诱钓物质，手竿比赛禁用虫饵、活饵。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不得传递饵料。禁止毁窝、禁止双钩以外挂饵料垂钓。比赛前任何钓具不得入水。

五、比赛开始与结束均以信号发令为准。比赛一律自钓，自取，自存。比赛结束信号发出，应立即收竿，将钩、漂提出水面，等候裁判员计量，未入护的鱼一律不计成绩，不得将结束信号发出后的鱼获装入鱼护。未计量前，包括零鱼获者在内的所有运动员不准提动鱼护，否则视为违规行为。统计鱼获量时其它运动员不得围观。成绩经本人和相邻钓手确认后方为有效。

六、手竿比赛必须挂立漂垂钓，主线至漂尾长度不得长于50公分。

七、比赛中禁止喧哗，不得向赛池内泼水和乱丢脏物，每场比赛结束后运动员须将本钓位清理干净。

八、手竿钓混合鱼重量赛项目限用4.5米手竿一支(正负3cm)，线总长度不得超过竿长0.3米，鱼钩1-2只，规格、拴法不限，必须使用无倒刺鱼钩。

九、运动员的垂钓区域以左右临位的中心线为准，不得超出。手竿比赛垂钓点离岸距离必须超出竿长，越位抄鱼不计成绩。

十、比赛中不得有意锚鱼、挂鱼，故意造成鱼类死伤，所有渔获必须使用抄网抄鱼；死鱼一律不计成绩，各种形式故意伤害鱼体者视为违规行为。

十一、比赛期间禁止换人，否则视为违规行为。

十二、运动员须品行端正，文明垂钓，遵守赛场管理制度，尊重赛会组织人员的辛勤工作。

十三、对违反上述规则的行为，分别采取下列处罚：　

第一次罚加该场比赛成绩3分，第二次取消该场比赛成绩。运动员故意犯规并对他人比赛造成严重影响者，取消该项比赛成绩。运动员作弊，弄虚作假，投放毒饵及其他有害鱼类生存的物质，干扰他人比赛，不服从裁判，无理取闹及其他严重违规行为者，经总裁判长批准，取消比赛成绩。

十四、对裁判员及工作人员要求　

1.裁判员及工作人员赛前应认真学习比赛规程及比赛规则并接受相关培训，根据规则对赛场的水情、鱼情、地形、钓位设置、安全工作等进行检查落实。整个比赛过程中必须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2.计量时，应有参赛运动员、相邻运动员、记录裁判员在场，裁判员在场唱数记录，成绩经参赛运动员、相邻运动员确认生效，出现疑问当场核实，成绩上传后不予更改。　

3.总裁判长负责比赛现场的组织、指挥调动、发令和裁判工作、并向组委会提交总成绩册。

十五、申诉及仲裁　　

参赛运动员如对裁判的裁决有异议，可在各场比赛成绩公布后半小时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应交书面意见及申诉费500元人民币(胜诉者费用全部退还)。
附件3：

赛区交通线路指示:
1、广州 → 广佛高速 → 广三高速 → 西二环高速 → 广明高速 → 沧江出口 → 下高速后（向左转) → 前行2公里 → 塘旅游生态乐园
2、珠海 → 京珠高速 → 中江高速 → 江鹤高速 → 江肇高速 → 广明高速 →沧江出口 → 下高速后（向左转) → 前行2公里 → 塘旅游生态乐园
3、肇庆 → 广肇高速 → 广明高速 → 明城出口 → 下高速后（向左转) → 前行2公里 → 塘旅游生态乐园
4、高明城区游客：可乘坐506号公交车，到塘旅游生态乐园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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